
1952 年台北和议中日本利用中国
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

曾景忠

内容提要　从根本上说, 二次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, 是出于美

国的决策, 而于 1951 年 9 月由旧金山和会正式决定的。1952 年日本在与国

民党政府举行的台北和议中, 则进一步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状况逃脱战争赔

偿。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, 一个因素就是盘算到国民

党政府“无权请求赔偿”, 故而可以逃脱战争赔偿责任。和议开始, 日方规避和

平条约的实质, 也是为逃脱赔偿。谈判中日方拒绝条约中写进中国享受旧金

山和约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两项条款。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, 谈

判双方接近达成协议后, 日方又变卦, 推翻已表示接受的条款。日本利用国民

党政府急于要抢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约的心理, 拖延时间, 逼迫对手接受

自己的方案, 终于得逞。和约本文“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”。

关键词　台北和议　战争赔偿　日本逃脱战争赔偿责任

从根本上说, 二次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, 是出于美国

的决策, 而于 1951 年 9 月由旧金山对日和会正式决定施行的。后

来 1952 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举行和议, 签订《中华民国与日本国

间和平条约》, 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。这是尽人皆知的。但日

本在这次和议中利用中国国家不统一的状况, 逃脱战争赔偿, 则可

能人们一般不大注意。本文拟对此作一揭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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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日本选择与台北媾和的一个因素

1951 年 9 月, 由美国与英国发起, 在旧金山举行了对日媾和

会议, 签订了对日和约。这次和会不顾一些亚洲受日本侵略战争损

害国家的反对, 按照美国的意志, 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。中国是

与日本作战时间最长、遭日本侵略祸害最深、受战争损失最重的国

家, 但却被拒于和会之外。

1949 年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 国民党政府在中国

大陆的统治被推翻,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在美

苏冷战对峙的形势下, 因中苏结盟, 和继而爆发的朝鲜战争, 美国

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敌对状态。据载, 朝鲜战争爆发前, 美国国

务院顾问杜勒斯曾主张“邀请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派代表参

加”对日和会。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朝鲜战争后, 美国改变态度,

主张只邀请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对日和会, 但遭

到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英国、印度等国的反对。英国主张邀

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会。后美国与英国达成妥协, 对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者都不邀请赴会。1951 年 6 月 15

日, 杜勒斯告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: 他与英国外交大臣

莫理森会谈时, 已迫使对方接受其主张: 若干国家可以根据一致通

过的条文与日本签订多边条约, 而中国因为与日本的关系特殊, 可

以单独与之签订双边条约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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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金山和会举行前, 国民党政府曾表示同意美国放弃对日索

赔的主张, 试图取得参加对日和会的权利, 以保持其虚有其名的与

盟国平等的地位。但这一打算没有实现。美国答应国民党政府, 促

使日本与它在旧金山和约外订立双边条约。

对于旧金山和会外, 日本与中国哪一方订立双边条约, 美国与

英国曾有过谅解, 由日本自行选择。据 1951 年 8 月 21 日美国驻台

北公使兼代办蓝钦, 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所提供的, 杜勒

斯与英国驻美公使汤林谈话记录载:“汤林先生向杜勒斯先生证

实: 如日本政府选择与国民政府签订双边条约, 英国政府并不反

对; 但彼指出: 前在伦敦所成立之谅解, 禁止英国或美国政府以压

力加诸日本政府, 使其与国民政府或共产政府缔结和约。杜勒斯先

生同意所成立之谅解确系如此。然据彼测知, 日本政府愿与国民政

府缔结双边条约⋯⋯杜勒斯先生与汤林先生同意: 无论日本政府

愿与国民政府或中共[孰 ]缔结和约, 其要端为, 日本不得承认中共

为享有主权, 并不得承认国民政府对全部中国有事实上之控制。汤

林先生尤着重说明: 英国或美国均不得影响日本使其承认国民政

府或中共所提而无事实为依据之要求。”①

日本被赋予自行选择与中国哪一方面签订双边条约的权利

后, 即自抬身价, 迟迟不作表示。据美方向台北方面透露, 美方与日

本早已接触, 日本愿与国民党政府订约。1951 年 6 月 15 日, 杜勒

斯即告诉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说: 日本“必愿与贵国签约

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”。②8 月 8 日, 蓝钦亦告知国民党政府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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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长叶公超:“本人或可将真话告知, 吾人已就此事 (与国民党政府

签约)商诸日本, 日方已表同意。”①

但国民党政府自知不能参加对日和会, 而日本是否愿与它签

订双边条约, 关系到它是否享有与盟国同等之地位, 故它对此极为

关注。至旧金山和会后, 日本对此仍迟迟不表态, 国民党政府更形

焦虑。

这一期间, 在美国与台北方面的接触过程中, 美方要求国民党

政府将将来与日本签订的双边条约“适用范围”作出表示, 即承认

其统治范围仅及于台湾, 不及于大陆。国民党政府表示, 这只能在

条约批准生效时再考虑声明。② 而美方屡屡催促国民党政府现在

就要作出表示。8 月 23 日美国驻台北公使蓝钦向叶公超转达了美

国政府的一项文件, 其中提出:“日本政府或将坚持中国政府承认

其在此时实施和约条款将无力拘束整个中国, 甚或将此点作为谈

判之先决条件。美国政府所认为其能影响日本政府进行与贵方谈

判双边和约之程度, 将取决于中国政府研拟或接受某一承认该项

限制之方案之意愿。在上述情形之下, 美国当在各种适宜方式下促

成中日两国政府间缔结双边和约。”③

美国早就向日本试探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双边条约的态度,

而美国国务院一再要求国民党政府, 就限制双边条约适用范围作

出表示, 说日本可能坚持“将此点作为谈判之先决条件”。这里无疑

透露了日本的意向。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意图是很敏感的。它最

担心的是,“此事是否涵有一项意义, 即: 纵在与我方签订双边和约

之后, 日本仍能承认中共对大陆具有事实上之控制?”(叶公超对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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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讲话) ①

日本对是否愿意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双边条约迟迟不作表示,

而催国民党政府对条约适用范围 (不适用于大陆)表态, 表现出, 它

利用中国分裂不统一的局面, 藉选择与中国哪一个政府签订条约

的权利, 以留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关系的余地, 压低即将

与之谈判的对手国民党政府的地位。

当然, 旧金山和会前, 日本对与中国的哪一方签约不敢公开明

确表态, 有对各国与中国两方外交关系方面的考量。直到日本代表

团参加旧金山和会时, 日本首相吉田茂问美国人: 关于中国问题,

“可否认为现在不要立即选择国民政府,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”?美

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吉田茂说:“会议中日本绝对不要表明选择哪一

个政府。如果选择国民政府, 将给许多承认北京的国家以不好的影

响; 相反, 如果表示选择北京, 将给承认台北的国家造成坏影

响。”②

直至 1952 年 1 月 16 日, 日本才公布吉田茂首相兼外相上年

12 月 24 日致杜勒斯的信件, 阐明日本对华政策。吉田信件表示:

“我国政府现准备, 如中国国民政府有此愿望, 即尽速在法律上可

能时, 依照多边和平条约内所揭橥之原则, 与该政府缔结一项将重

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之条约。该项双边条约之条款, 关于中国国

民政府之一方, 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控制下及将来在

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⋯⋯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党政权缔结双边

和约。”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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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田函件表明, 日本追随美国, 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, 执意要

与已失去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政府签订双边条约。日本何以不愿与

已取得中国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条约, 而愿与失去中

国大陆统治的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呢? 固然不能排除美国施加影

响的一面, 日本还有须求得美国国会顺利批准旧金山和约的现实

考虑。吉田在国会答问时即说到:“本人认为函件中称愿与国府修

好, 足可促成美参院对和约之批准。”① 但是, 美国也不能完全代替

日本作选择, 强制它执行美国的意志。美方曾向台北表示:“美国将

施用其声势使日本与贵国政府签订双边条约, 惟美方仍未便强制

日本签订。”“我方在多边条约生效以前, 不能强制日人与贵方缔结

⋯⋯双边条约。”② 况且, 英美协议在先, 双方都不对日本选择与中

国的哪一个政府签约施加影响。英国本是主张日本与中华人民共

和国签约的。英国的态度对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力。至 1952 年 1

月上旬邱吉尔首相与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会谈时, 英国才答应不

反对美国促使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双边条约的政策, 并且不再

对日本施加压力。③

可见, 日本在选择与中国议和的对象时有一定的自主权。日本

明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代表整个中国对日议和签约的

能力, 然而它还是选择了与国民党政府议和。除了美国的压力外,

这里还隐藏着日本政府的一种利害考虑。在 1952 年 2 月 6 日日本

参议院辩论时, 社会党议员曾祢益问:“政府对国民政府之赔偿问

题如何打算?”吉田首相答:“对台湾关系, 已如致杜勒斯函件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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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, 系建立善邻关系。目前为进入此项亲善关系, 正在考虑一项条

约, 但此项系何性质, 因恐怕影响交涉之进行, 不便说明。”国务大

臣冈崎胜男答:“对中国国民政府是否赔偿应俟将来商讨后决定,

目前即有方案亦未便说明。”① 而在日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答复质

询时, 外务省官员露了日本政府的底牌。当日本自由党议员佐佐木

盛雄问:“金山和约所规定对赔偿之请求权, 似应属于据有支配中

国大陆之权力之中国政府, 台湾之国民政府, 不应有对赔偿之请求

权, 此点政府见解如何?”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石原答:“本人认为

台湾之国民政府无权请求赔偿。”②

石原的回答泄露了其中的奥秘。原来, 日本政府选择国民党政

府作为议和签约对手, 已经盘算到了国民党政府“无权请求赔偿”。

日本选择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, 正好可以逃脱战争赔偿责任。这

是它作出选择的一个因素。

二　日本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

日本国内对于日本对华政策有不同主张。日本左派势力和工

商界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商建交。但吉田政府追随美国, 反苏

反共, 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建交。1951 年 12 月 24 日, 他在

致杜勒斯函中作了声明: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持反对态度, 除因

与联合国采同一立场外, 还因为:“1950 年在莫斯科缔结《中苏友

好同盟互助条约》实系以对付日本为目的之军事同盟。而在事实上

亦有甚多理由相信, 在中国之共党政权, 现正支持日本共产党图以

暴力推翻日本现政府之宪政政体。鉴于此等考虑, 本人可向阁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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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, 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双边和约”。①

吉田政府是以明确的语言宣示了他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

度。然而, 吉田政府却利用中国分裂不统一的形势, 将中华人民共

和国统治中国大陆的事实作为一张牌, 不断向将要与之谈判签订

双边条约的对手国民党政府施压, 弱化对手所处态势。早在 1951

年 10 月 31 日, 吉田首相对日本国会说: 1. 如果中共提出请日本政

府在上海设海外事务所, 日本也会欢迎中共在日本设立类似的机

构; 2. 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并

缔结和约, 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, 丝毫不会提出反对。②

日本政府还不断作出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的姿态。1952

年 1 月 26 日吉田答议员质询时说:“任何国家, 凡欲与日本缔结条

约者, 政府均愿对其施行善邻外交。日本对台湾政府, 关于包括中

国全土问题, 留俟将来再谈。”2 月 1 日, 吉田在答议员质询时又

说:“(对中华人民共和国)只要条件具备, 不但通商, 即进入外交关

系亦无不可。”这种姿态对国民党政府无疑是一种威胁。③

日本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、国民党政府局处台澎的事实,

在有关将要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双边条约性质的认定上, 出尔反

尔。日本政府既已答应美国愿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与旧金山和约大

致相同的和约, 但吉田前引函中含糊其辞, 说是“与该政府 (指国民

党政府)缔结一项将重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之条约”。吉田与外

务省次官石原在议会又用了“与之缔定讲和条约”、“修好条约”的

措词。当有议员问:“修好条约与和平条约有何区别”时, 石原答:

“条约之订定, 依照金山和约之精神办理。与国府办理修好条约, 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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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否认中共之意。”日本试图避用和平条约名称, 为可能同中华人

民共和国沟通关系留下余地。①

待至日本国政府发出照会通知任命河田烈为与国民党政府签

订“双边条约”的全权特使时, 国民党政府敏感地看出日方有意对

条约性质含糊其辞, 乃在复照中要求澄清: 所称“双边条约”“本国

政府了解为即系两国间之‘和平条约’”。② 为澄清条约名称, 叶公

超与日本驻台北海外事务所所长木村四郎七一再交涉。木村以日

本国会与舆论反对为由作解释, 说:“日本一般舆论, 现正关心条约

名称与内容之关联。名称如系‘和约’, 则在内容方面, 或不免加诸

日本以过重之负荷。”③

于是, 直至河田烈赴台北开始谈判签订双边条约时, 条约的性

质尚未确定。1952 年 2 月 20 日, 台北和议一开始, 河田烈即否认

正要谈判签订的是和平条约。他说:“日本终将对中国缔结和平条

约⋯⋯但目前仅为一过渡办法, 即依照金山和约之原则, 就中国政

府现在控制及将来控制之领土恢复关系, 因此, 此次缔约应就可能

适用之范围进行。”他说到的理由有:“日本国民对与中国缔约一

事, 并未一致赞成, 如完全依照金山和约缔约, 势必使日本负担片

面之义务, 亦即不能不将对战败国之条款表现于条约之内, 将使日

本国民失望。中国过去对英对日各条约, 均非中国国民所乐于接受

者, 中国方面对此应具理解。”④

日本选择与已经退居台湾一隅、失去行使中国主权能力的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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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党政府谈判签约, 本来就存在问题。但它原先既已答应美国与国

民党政府谈判签订和平条约, 却又出尔反尔否认要签订和平条约。

日方辩称“日本国民对与中国缔约一事, 并未一致赞成”(即日本国

内相当多的势力不赞成与国民党政府议和签约) , 目的在于说明,

日本不愿在台北签订“和平条约”, 承担战败国的义务, 连已经基本

上放弃赔偿要求的、非常宽大的旧金山和约规定约束它的义务也

不愿承担。所谓“对战败国之条款”,“日本负担片面之义务”, 关键

就是战争赔偿。透彻一点说, 日本回避签订和平条约, 实质上就是

不愿在条约中载有战争赔偿的条款。荒谬的是, 河田烈为了推卸日

本应当负的侵华战争责任, 竟然将近代中国受列强欺侮, 在抵抗外

来侵略战争失败后被迫与列强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, 与日

本侵略战争失败, 并早已宣布投降, 其后应当承担战争责任, 接受

为结束战争状态而作出的应有处置问题, 混为一谈。

和议一开始, 就对将要签订的条约性质和名称发生了激烈争

辩。据会议记载, 经过辩论, 日方表示:“倘双方先行商讨条约内容,

而商讨之结果系一项确能表现蒋总统崇高德义精神之宽大和约。

则日本人民自必乐于接受, 而英方亦难再予反对。(注: 英国本来反

对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和约。) 中方先定名称之用意, 日方极为

了解。双方用意在表面虽属相反, 但实际仅为程序上之差异, 而结

果未必不同。”河田代表又谓, 彼可向中方保证:“将来定可决定条

约名称为和平条约。”① 日方的意思是说, 条约名称可以称为和平

条约, 但条件是, 内容必须对日宽大, 使日本人民乐于接受。“中方

先定名称”, 用意是要求日本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代表全中国的正

统政府, 对此“日方极为了解”。而日本终可答应和平条约的名称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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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条约内容对日本宽大。故河田谓, 有关条约的名称, 双方分歧

“仅为程序上之差异, 而结果未必不同”。

日本先是不同意签订和平条约, 后来答应可以用和平条约的

名称, 只要内容宽大就行。说穿了, 日方在谈判一开始就在条约名

称上作文章, 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, 原来就是为了逃避战争赔偿的

责任。

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急于要在金山和约签订后, 与日本签订和

约, 意图是保持其虚有其表的盟国地位, 害怕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建交。日本代表投其所好, 虚与委蛇, 说什么“日本对于贵国

主权, 及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之全部中国领土, 贵国政府系属中国

正统政府两节”没有怀疑, 重申吉田信件中声明的“日本政府无意

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条约关系”的立场。① 另一方面, 日方又反

复强调,“此次条约之适用范围, 乃限于现实可能适用之地区”拟定

各条款,“对现有情况之适宜性, 应予顾及”。② 在在都表现出日方

利用国民党政府所处地位的弱势, 玩弄花样。

和会开始, 日方也提出了一份约稿, 但正如国民党政府副代表

胡庆育所指出, 日方约稿“殊非一和约, 因其第一条虽有终止战争

状态之规定, 但属于其他性质之条款占绝大多数”。③ 自然其中更

谈不上有赔偿条款了。

日方代表在谈判中紧紧抓住国民党政府失去大陆统治的弱

点, 自恃强势。尽管国民党政府代表作出种种退让, 如在条约草案

序文中避开不谈中日战争的由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, 尽量避免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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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方感到身为战败国等, 但日本代表却态度强硬, 谈判每一条款的

立场毫不退让, 并动辄以“贵国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大陆”, 某项条款

“将使日本人民情绪遭受刺激”等, 阻拦对方提出的条款和要求。而

一涉及到关键的关于战争赔偿条款问题, 日本代表则更坚决拒绝,

寸步不让。

三　日本拒绝条约中的赔偿条款

台北和议开始, 国民党政府代表提出的条约草案, 模仿旧金山

和约。在 22 项条款中, 有关战争赔偿的两项条款, 引起了激烈的争

辩, 一是有关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的条款; 一是关于服

务赔偿的条款。

条约草案中关于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为:

“倘日本国与任何其他国家成立媾和协定或处理战争要求之协议,

而给予该国以较本约规定为大之利益时, 则该项利益应同样给予

“中华民国”。”①这一条款相当于旧金山和约的第 26 条。胡庆育指

出, 中国为对日作战的盟国, 按照旧金山和约的原则, 中国应享有

与其他盟国同等之待遇, 这是“基本原则之一”。该条款对中国之权

益具有“保障价值 (safeguard value)”。② 但日方拒绝接受, 说是不

能“抄袭”旧金山和约,“中国终非金山和约所指之‘盟国’”。③ 胡庆

育论辩说:“中国此次议约, 尽量避免使贵国感觉身为战败国, 然亦

不能自置于劣于其他盟国之地位。”日方木村四郎七提出:“贵方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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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以为所处地位劣于其他盟国, 仅在自动对日宽大, 不亦可乎?”①

如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, 则旧金山和约中规定的

日本应提供给其他盟国的服务赔偿, 中国也应享受的。因谈判中,

后来国民党政府代表表示可以自动放弃服务赔偿, 故日方谈判代

表才初步答应, 将最惠国待遇的内容写入条约所附换文 (照会)。②

而且应日方要求, 条文写成“相互”原则:“除本约另有规定外, 任何

依照金山和约之规定所给予除日本外该约签约国之优惠, 应给予

中国人民; 但不影响该约所规定之日本之利益。”日方河田代表表

示同意。③

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, 日方先是拒绝, 后因中方表示放弃服务

赔偿, 日方才同意列入换文, 写成“相互”原则。很明显, 日方辩论此

条款的目的就是拒绝战争赔偿。而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, 日方主张

写入换文, 国民党政府代表坚持列入和约本文。在辩论中, 日方故

意将最惠国待遇与“和约实施范围”内容联系在一起。河田烈说:

“和约实施范围问题与贵方享受最惠国待遇问题, 我方认为该二事

项关系密切, 理应相提并论。”④ 日方将实为国民党政府痛处的“条

约实施范围”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相提并论, 显然又是利用中国

不统一的局面压迫谈判对手让步, 以达到逃脱战争赔偿的目的。

条约草案关于服务赔偿的条款脱胎于旧金山和约的第 14 条,

其内容为:“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之损害及痛苦, 给予盟国

以赔偿”, 日本可“利用日本人民在生产、打捞沉船及其他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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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, 对各该盟国所作之服务, 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

之费用”; 另, 盟国有权扣押、处分日本在国外之财产; 此外, 盟国放

弃一切赔偿要求。① 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条约草案第 12 条规定:

“甲, 兹承认日本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之损害及痛苦, 应向“中华民

国”及其他盟国给付赔偿。但亦承认日本如欲维持足以自存之经

济, 则其资源现尚不足对一切该项损害及痛苦作完全之赔偿, 并于

同时对其所负其他义务仍予履行。因之, 一, 日本将迅速与“中华民

国”进行谈判, 以求利用日本人民在生产、打捞沉船及在其他工作

方面对“中华民国”所作之服务, 作为协助补偿“中华民国”修复其

所受损害之费用⋯⋯二⋯⋯中华民国有权扣押、保留、清算或以其

他方式处分在本约生效时即受其管辖之左列一切财产、权利和利

益⋯⋯ (注: 指日本及其国民之财产)乙, 除本约另有规定外,“中华

民国”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, 并放弃其国家其国民对由日本及其国

民在战争过程中所采行动而生之其他要求。”② 这一条款的内容几

乎与旧金山和约第 14 条一模一样。

旧金山和约本是对日本非常宽大, 没有提出多少赔偿要求。台

北的条约草案亦依照于是。但谈判中日方却坚决拒绝接受。日方

提出:“我方主张将第十二条全部删除, 非因我方忽略赔偿之责任,

乃因此条之适用问题, 几全部与贵国大陆有关, 目前欲加规定, 尚

非其时。吉田首相在其致杜勒斯先生函中, 曾表示中、日现所商议

之和约, 似难即时实现于大陆, 故我方认为: 有关赔偿问题之规定,

不宜列入中日和约之内。”③ 这里又明显地表现出, 日本利用中国

不统一的情况逃脱赔偿责任。既然战争赔偿全部与中国大陆有关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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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为什么日本要选择与偏居台湾一隅的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,

而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签约呢? 既然将国民党政府作为

整个中国之代表与它谈判签约, 为什么又以赔偿与大陆有关, 而拒

绝赔偿条款呢? 日本怎么辩解也不能自圆其说。最根本的一条是,

日本要逃脱赔偿责任, 其他全是无理狡辩。

对和约草案第十二条, 日方提出一个对案, 即日本承认中国有

权处分在华日产, 而中国之一切赔偿要求, 应视为因此已获满足而

不另行向日方索取服务赔偿。① 在日方拒绝赔偿条款的情况下, 叶

公超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:“为打开僵局并顾及现实暨使贵方易于

接受起见, 本人拟将条款中‘日本国将迅速与中华民国进行谈判

(以商定服务补偿办法)’内之‘迅速’(p romp ty) 字样, 予以删去,

并另于条约正文之外, 以换文或议定之方式商定: 此次服务补偿之

办法, 应俟中国政府收复蒙受损害之任何地区之后再行议订。换言

之, 即将此一问题予以搁置 (shelf the p rob lem )。”② 从国民党政府

代表的角度说, 这既是从原案作出了让步, 同时也是揭破日方藉口

大陆不在国民党政府手中而拒不答应赔偿的对策。但日方河田烈

既而又辩称:“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, 为数甚钜, 以美金计,

当值数百亿美元, 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, 应属已足。今贵

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, 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。”③

且不论日本在华财产是否值数百亿美元, 仅据一些学者估计, 中国

遭受的经济损失达 6000 亿美元。④ 日本在华财产远不足以赔偿中

国之损失。况且, 事实上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丧失多少生命, 何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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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以金钱抵偿? 从宏观说, 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

程, 损失的时间难道能用多少美元能换取来的吗?日本以中国扣押

日本在华财产就可以抵偿中国财产损害的说法, 是完全说不过去

的。

在谈判中, 叶公超又说明:“(服务赔偿)此一办法之精神, 系在

以友谊协助复元 (rehab ilita t ion) , 自另一角度看, 并无赔偿要求之

意。”① 日方河田烈又提出对案:“由我方承认有对贵方赔偿义务,

而由贵方自动以单独宣言之方式声明贵方有权要求赔偿, 但同时

自动放弃要求服务赔偿。”②

关于服务赔偿问题, 国民党政府感到:“今金山和约既已明文

规定有劳务赔偿, 势难使中国放弃此项要求。中国政府苟同意放弃

赔偿要求, 中国人民必将获一印象, 即其政府自丧中国与其他盟国

之平等地位, 而大陆上之中国人民, 尤将认为政府出卖人民要求赔

偿之权利。即此一印象足以妨碍和约之批准。”③

谈判过程中, 当双方就各条款接近达成协议时, 国民党政府为

了促使日方作出妥协, 接受中方的方案, 乃于 3 月 25 日, 将日方 3

月 12 日提交的约稿与中方约稿的若干分歧 (包括赔偿条款) , 加以

罗列, 通告美方, 试图求助美国政府“对日本运用力量, 俾使和约谈

判早获结果”。④ 但这一努力似未见效。由于日方坚拒接受赔偿条

款, 国民党政府代表只好又作出重大让步, 表示“自动放弃‘劳务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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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’之要求”。① 在 3 月 25 日交给日方的和平条约约稿中, 条约所

附议定书 (一) (丙)规定:“在将日本国所承担给予金山和约其他缔

约国之全部优惠给予“中华民国”时, 日本国宣布承认对其在战争

中所引起之损害及痛苦应向中国给付赔偿。但中华民国政府亦承

认, 日本之资源现尚不足对一切该项损害及痛苦作完全之赔偿, 而

同时不危害其国民经济。兹鉴于上述之承认, 且为表示其对日本国

民之宽大与善意起见,“中华民国”爰决定⋯⋯放弃要求日本国

⋯⋯应付服务补偿之利益。”②

从上述最惠国待遇条款和赔偿条款的谈判过程可以看出, 日

方紧紧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现状, 抓住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大陆而局

处台湾的弱点, 拒绝接受赔偿条款, 恣意逃脱战争赔偿责任。

四　日方拖延谈判时间逼对手就范

从 2 月 20 日至 3 月下旬,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, 双方就和约

条款逐条交换意见, 寻求妥协。正当和约谈判双方接近达成协议,

而又临近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期 (4 月下旬) 时, 日本方面的态度却

变了卦。

3 月 28 日, 应日方河田代表之请, 谈判双方代表举行谈话。河

田告知, 东京方面来电, 日方对和约的立场又恢复到其 3 月 12 日

提交的约稿意见书的立场。在关键性的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两

项条款上, 日方都翻了案。

原来, 有关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(约稿原第 21 条) , 日方表示“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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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亦可接受”。日方代表“已将该项内容写入换文稿内”, 并表示

“相信精神尚与原文相符”。① 但 3 月 28 日日方递交的第三份约

稿, 无论在约文中, 还是在换文中均无此项内容。

而有关赔偿条款, 日方也大大倒退, 连表示日本本应负担赔偿
义务的内容也没有了。在 3 月 22 日胡庆育与木村四郎七谈判时,

木村提出的有关赔偿的修正条款条文为:“对于“中华民国”在战争
中所受损失及痛苦, 日本应予赔偿。“中华民国”亦承认: 日本国之
现有资源, 尚未足使日本国支付全部赔偿而不危害其足以生存之
经济。基于上项承认, 中华民国宣称: 日本国之赔偿义务, 应依金山
和约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而视为业已履行;“中华民国”为对日本国
民表示协调及友好起见, 并进而宣告: 除本约另有规定外,“中华民
国”所具相当于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及乙项所规定之要
求, 亦应视为已依金山和约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而获得满足。”②但 3

月 28 日日方的约稿却在议定书 (一) (甲) 项写成:“兹承认依照金
山和约第二十一条之规定, 中国有权享受该约第十四条 (甲) 项第
二款之利益, 鉴于上项事实, 并为表示对日本人民之宽大与善意起
见, 除本约另有规定者外,“中华民国”放弃其国家及人民因在战争
过程中由于日本国及其人民所采任何行动而生之一切赔偿要

求。”③

在 3 月 28 日谈判中, 针对日本立场的倒退, 叶公超当即表示:

“据此项草案以观, 无异将双方交涉回复到三月十二日之状况。”④

后来他又激愤地说:“贵国政府二十八日回训所提意见, 竟使贵我

双方之努力, 化为乌有。”⑤ 连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也对日本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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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倒退作法感到说不过去:“此电 (指日本政府给谈判代表训示

电)不但使贵代表失望, 即本人亦不无歉然。”①

据载, 日本舆论分析了日本政府变卦的原因, 是美国国会已经

批准了对日和约 (3 月 20 日) : 一向关心缔结中日和约的美国参议

院已经批准了对日和约, 因此, 日本感到已不急于与中国缔结条

约, 于是指望以拖延应付的办法获致最接近日方观点的条约。②

日本政府推翻了日本谈判代表已表示将要接受的条款, 最要

紧的仍然是有关最惠国待遇和赔偿等条款, 或者说, 核心问题就是

逃避战争赔偿。而日本所凭恃的, 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急于签订和

约的心理。因为 4 月下旬旧金山和约就要生效, 只有在这之前签订

和约, 国民党政府似乎才能保有其虚有其表的盟国地位。如果在这

之前和约未能签订, 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就可以独立的外交

地位处理与中国签约问题, 到那时美国就无法控制让日本必须与

国民党政府签约, 或者日本更可讨价还价。而这是国民党政府最为

害怕的事。日本正是利用中国国内不统一、国民党政府急于签约的

状况, 拖延时间, 逼使谈判对手按照它的方案签约。

4 月 11 日木村告知胡庆育: 金山和约将于本月 25 日至月底

左右生效; 日本议会至迟 5 月 8 日闭会; 倭岛英二局长 (日本外务

省亚洲局局长) 15 日返东京, 如 15 日前和约商妥, 由倭岛携回东

京, 省事多多, 并可望日本议会在本届会期批准。③ 同日, 日方谈判

代表团团员中田丰千代也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告知类似日程情

况, 并说:“双方必须争取时间, 俾和约得能于本月十七日以前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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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, 二十日以前签字。”① 形势显然对国民党政府非常不利, 日本方

面拒不让步,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签约,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一

方退让, 屈从于日方的方案。

关于最惠国待遇, 日本政府 3 月 28 日提交的第三次约稿中压

根不提此事, 而笼统地在第 11 条中规定:“凡遇在本约所适用之地

区以内有因“中华民国”与日本国间战争状态之存在而引起之各项

问题, 而各该问题可能适用金山和约之原则予以解决之情事, 且其

情节业已臻于明显时, 则各该问题, 除本约及其议定书另有规定者

外, 概应依照上述金山和约之原则处理之。”② 至 4 月 8 日, 日方递

交的意见书中简化为:“除本约及其补充文件另有规定外, 凡在日

本国与“中华民国”间因战争状态存在之结果而引起之任何问题之

解决, 应适用金山和约之有关规定。”③ 这些条文均为对签约双方

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规定, 毫无对中方之任何优惠。但时间紧迫,

容不得国民党政府代表争辩, 叶公超在 4 月 12 日的谈判中只好向

日方让步, 大致按照日方方案拟成一项条文:“第十二条, 除本约另

有规定外, 凡因战争状态存在之结果而在“中华民国”与日本国间

引起之任何问题, 应依照金山和约之有关规定予以解决。”④ 这项

内容的谈判才算有了一致的协议, 但已找不到最惠国待遇的影子

了。

关于服务赔偿问题的谈判双方反复进行争辩, 但最终还是按

日方的意见定局。当 4 月 2 日谈判中, 叶公超还强调:“关于服务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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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问题, 我方认为必须贵方承认有此义务, 然后我方始能表示自动

放弃, 以示宽大与友好。”① 当日叶公超交给日方的备忘录中阐明:

“查所有各盟国中, 中华民国对日作战最久,“中华民国”所蒙之损

害与乎其人民所受之痛苦, 亦最重大, 此点诚不可忘。因此, 日本应

承认其有对“中华民国”给付其为日本所造成之损害与痛苦之赔偿

之义务, 一如其在金山和约中所已为者, 乃属公允。”②但至 4 月 12

日谈判时, 叶公超只好将有关赔偿的条款 (列入议定书) 修改为:

“为表示对日本国人民之宽大与友好起见,“中华民国”自动放弃根

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 (甲) 项第一款将由日方供给服务之利益

⋯⋯”③

可是, 日方并不因叶公超的退让而感到满足, 河田和木村一再

要求, 需加上“放弃一切赔偿要求”之内容。叶公超和胡庆育反复说

明: 金山和约既然适用,“我即已放弃一切赔偿要求”(金山和约中

有此语句) ; 我方草案已删除日本承认赔偿义务和我方承认日本无

力作完全赔偿这两方面的内容; 放弃赔偿要求已载明金山和约, 我

方不能放弃赔偿两次 (指金山和约中已有“放弃一切赔偿”字样, 条

约中既云适用金山和约, 如再写入“放弃一切赔偿”, 岂非放弃两

次)。但日方坚不让步。④

经过反复拉锯式之谈判, 直至 4 月 14 日, 国民党政府还是确

定按照日方要求, 在条约所附同意记录中写明日本“尚须给予“中

华民国”之唯一利益”, 为日本在国外之资产。最终, 在条约本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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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赔偿条款, 只在议定书第 (一) 项 (乙) 款中写出:“为对日本人

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,“中华民国”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

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。”另在条约

所附同意记录中列出一条:“日本国全权代表:‘本人了解,“中华民

国”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 (一)项 (乙)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赔偿, 则

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之规定日本国尚须给予“中华民国”之

唯一利益, 即为该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二款所规定之日本国在其本

国外之资产。是否如此?’“中华民国”全权代表:‘然, 即系如

此。’”①

总之, 日方窥伺国民党政府急切地要抢在金山和约生效前签

约的心理, 在谈判中拖延时间, 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方案, 终于得

逞。这就是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, 国民党政府竭力想保有其虚有其

名的盟国地位的形势, 逃脱战争赔偿的真相。

台北和约签订后, 日本政府缔约全权代表河田烈自豪地说:

“它不带一点战胜与战败国家间条约的痕迹。”② 而一种日本著作

评论说: 这个和约“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, 乃是未见前例的条

约”。③

(作者曾景忠, 1937 年生,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)

(责任编辑: 刘　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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